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97 年3 月14  日
                            府行救字第09700525370號
訴  願  人：000      
代  理  人：000      
    右訴願人因不服撤銷農地作農業使用證明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96年12月12日中鄉農字第0960015953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中寮鄉分水寮段地號000號農地，為辦理自有農地買賣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原處分機關核發該筆土地農業用地證明後，經本府稅捐稽徵處（改制後為本府稅務局）於96年12月6日投稅財字第0960613304號函敘明該筆農地上有投22縣道公路通過，並附上農委會90年2月2日農企字第900102896號解釋函，經原處分機關兩次派員複勘後，發現該筆農地確有投22線公路貫穿且為公路法所定義之公路，依法不符合作農業使用，亦不得核發農地農用之證明，爰以96年12月12日中鄉農字第0960015953號函撤銷原核發之農業用地證明訴願人不服，乃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一、按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同法第37條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同法第39條規定：「依前二條規定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或免徵遺產稅、贈與稅、田賦者，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辦理。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認定標準，前項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申請、核發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第3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一、依本條例第18條規定申請興建自用農舍。二、依本條例第37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申請農業用地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三、依本條例第38條規定申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免徵遺產稅、贈與稅或田賦。」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核發暫行處理原則8規定：「作農業使用，如合於作農業使用之情事者，即由鄉鎮市區公所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供申請人持向稅捐稽徵機關及地政事務所申辦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以及移轉登記手續。如有違規使用情事，則予以駁回，並副知稅捐稽徵機關。」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5年2月8日農企字第0950106122號函略以：「查本會…供農路（產業道路）使用之各種農業用地，應依規定申請容許使用或徵得用地主管機關之同意，得認定為作農業使用；但配合政府施設之供公眾使用之農路，得免申請容許使用。所稱農路應不包括依公路法所定義之公路，如國道、省道、縣道、鄉道及專用公路等…。」、95年6月13日農企字第0950131496號函略以：「至非都市土地之農業用地，倘有因道路、堤防、高壓電塔等依法應辦理徵收而未徵收者，得參照前開都市計畫土地之作法，即得以地政事務所核發，分別估算該非農業使用土地面積之證明文件，並僅就該農業用地部分土地查核發給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函釋在案，合先敘明。
二、查訴願理由略謂：訴願人並無違反農業用地應作農業使用之情事，系爭農地上因有投22線公路經過供十八彎坑及大湖坑等地區農民，為運輸農作物必經之路，係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路，然土地之徵收及分割，為政府相關單位之權責，訴願人也毫無權利與義務，實非訴願人之過失，又依95年9月19日農企字第0950152506號函所示，倘因道路之使用功能得作農業運輸使用，即認定該道路之土地為農業用地，而不排除其他專業法規之規定，恐有違農業發展條例之旨，故有關農業用地之範疇仍應排除公路法所規範之公路，始符合法制規定等語，資為爭議。
三、經查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農地雖未分割為交通用地，但道路明顯貫穿為既成事實，並供大眾車輛行駛已數十年，並編有道路名稱（投22線），原處分機關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0年2月2日（90）農企字第 0900102896號函：「…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供農路使用之道地目土地應即符合農業用地定義之要件；至其用地編定類別似不在限制之列。是以非都市土地「供農路使用之道地目土地」雖依法編定為「交通用地」，仍應屬農業用地之範圍，而有農業發展條例第 37 條及第 38 條之適用。惟依公路法所定義之公路，包括國道、省道、縣道、鄉道及專用公路，則仍不在適用之列。」之函釋，原處分機關兩次複勘後，發現該筆農地確有投22線貫穿且為公路法所定義之公路，依法不符合作農業使用，亦不得就系爭整筆土地核發農地農用之證明，原處分機關撤銷先前96年11月28日中鄉農字第0960014643號函核發之全部土地農業用地證明，並無違誤。
四、又查本府農業局曾就有關訴願人因經原處分機關撤銷該所核發系爭土地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疑義函報釋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97年1月8日農企字第097001065號函復釋略稱：「…至非都市土地之農業用地，倘有因道路、、堤防、高壓電塔、等依法辦理徵收而未徵收者，得參照前開都市計畫土地之作法，即得以地政事務所核發，分別估算該非農業使用土地面積之證明文件，並僅就該農業用地部分土地查核發給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因此，訴願人似得參照前函釋，分別估算該非農業使用土地面積之證明文件，並僅就該農業用地部分土地申請查核發給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件訴願顯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林 根 煌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魏 錫 堯
　　　　　　　　　　　　　　　　　　　委員 吳 進 福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林 德 芳
                        中華民國97年3月14 日
                        縣長  李朝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